
岳阳市第九中学教职工公租房管理制度

为规范教职工公租房的管理，保障公平租房，根据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2年11号文件），根据岳阳市发改委和岳阳市住建局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学校公租房管理制度。

第一条 重要规定

1.安全。公租房必须教职工本人承租和居住，禁止教职工本人不住而给亲友居住。承租人对居住在承租房内的每个人均负有全部监护责任,含成年人。学校对公租房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，对事实上承租人不住而给亲友居住的情况，学校无条件收回该房屋，且今后不再租赁房屋给该教职工。承租人对用电、用气、防火、防盗等负全部责任。严禁违规用电、用气，对房屋水、电、气出现故障，需及时向后勤处报告。特别提醒：第⑤、⑦栋，每间房屋用电功率不超过2千瓦，第⑪栋每套用电不超过4千瓦，即每间用电不超过2千瓦。
2.合法。承租人不得在房屋内从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违反师德的任何活动，包括家教家养、赌博等等。违者，学校将收回出租房。
3.权属、义务、责任。学校公租房属于学校公有财产，房屋及学校添置的所有设备设施归学校所有。房屋和公共设施维修由学校负责，室内设备设施维修由承租人负责，损坏或遗失设备设施承租人照原价赔偿或承担修复费用。承租人不得擅自改变房屋室内结构，不得进行装修或违章搭建。承租人要爱护公共卫生，保持室内及周围环境的整洁。
4.退租与收回。符合退房条件的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办理退房手续并完全退出，配偶及子女等其他任何人不得继续占用。拒不退房者，学校对其停薪，仍不退房者，将由司法部门采取法律强制手段。
第二条 学校公租房根据下列顺序进行优先租赁
①在市区无住房的教职工；
②因学校工作需要安排住宿的工作人员；
③家住在离学校较远地方的教职工午休，按距离由远到近租赁；

④其他需租房的特殊情况；

⑤学校预留少量的公租房，以备新增加教师承租。

第三条 公租房入住流程
教职工要提交内容完全真实的书面申请，经过学校研究同意，承租人与学校签订租赁合同，由保管室办理入住手续。
第四条 公租房租住标准
  第⑪栋公租房：一个家庭住一套或两个人合住一套。第⑤、⑦栋公租房：一位或多位承租人住一间。
   第五条 公租房租金、水、电、气费收费标准及收取办法

1.租金收取标准和收取办法：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租金。

           第⑪栋公租房租金标准为人民币5元/平方米每月，月租金每套为300元。每学期末收取一次，从工资中扣除，全年按12个月收取。

           第⑤、⑦栋公租房租金标准为人民币3元/平方米每月，⑤栋308，408，508月租金为90元，该栋其余房屋月租金为60元，⑦栋101、102、201、202、301、302、401、402月租金为30元，该栋其余房屋租金为90元。每学期末收取一次，从工资中扣除，全年按12个月收取。
2.水电气费收取标准和收取办法：

单价分别按照市自来水公司、电力局、天然气公司标准。
第⑪栋按表收取，第⑤、⑦两栋电费按表收取，水费按长住和午休两类收取：长住按每人每月25元收取，午休按每人每月10元收取。每学期末收取一次，从工资中扣除，按实际月数收取。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承租人应当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办理退还公租房的手续。

1.违反学校《岳阳市第九中学教职工公租房管理制度》的；
2.调离学校的；
    3.借调外单位工作的；

    4.与学校解除聘用关系的；办理了退休手续的；
5.本人或配偶在市区已取得住房的；
6.转租给他人居住的；

7.从事家教家养的；
8.应当退房的其他情形。
第七条 学校公租房退房流程

1.承租人填写《岳阳市第九中学公租房退租验收表》，交至保管室；
2.保管室工作人员查验房屋，若有损坏照价赔偿。
3.承租人结清房租、水、电、气等费用，并交还钥匙到保管室。
4.取得《岳阳市第九中学公租房退租验收表》并经保管室经办人及后勤主任签字后，退还押金。
第八条 附则：

    1.学校公租房由后勤处统一安排、调整、管理且负责维护、维修，公租房租金和水电费等由后勤处按照标准统一核算收取。

    2.本制度的解释权归学校后勤处。

       3.其他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       4.本制度自2018年9月1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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